
農

村
老
人
對

吃
往
安
排

壹
、
緒

論

台
灣
地
區
的
人
口
結
構
由
於
醫
藥
的
進
步
、

衛
生
的
普
及
、
經
濟
的
成
長
、
以
及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
已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改
變
。
從
人
口
年
齡
的
組
成
來

看
﹒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佔
總

人
口
的
七
﹒
八
六
%
(
內
政
部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台

灣
地
區
已
然
邁
入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行
列
。

台
灣
地
區
人
口
快
速
老
化
的
問
題
已
引
起
學

術
界
及
政
策
界
的
注
意
，
並
對
此
問
題
展
開
了
學

術
研
究
以
作
為
政
策
規
劃
的
基
礎
，
其
中
「
老
人

居
住
方
式
的
安
排
」
是
研
究
探
討
的
重
要
方
向
。

老
年
人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即
「
三
代
同
堂
」
一
向
被

認
定
為
老
人
獲
得
安
養
的
表
徵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
九
五
)
，
但
陳
肇
男
(
一
九
九
三
)
研
究
發
現
:
對

財
產
方

與
家
務

芳百已

的

看

、立-

老
年
人
而
言
，
有
無
子
女
提
供
協
助
是
重
要
的
考

量
，
其
次
才
是
子
女
是
否
同
住
。
並
且
，
不
論
是

否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老
年
人
的
心
理
狀
況
並
無
差
異
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因
此
，
有
關
老
年
人
生

活
與
家
庭
的
研
究
取
向
應
不
侷
限
於

「
家
戶
組
成

」
或
「
代
間
結
構
」
等
概
念
，
而
應
括
及
「
家
人

關
係
」
、

「
家
人
體
制
內
的
人
際
結
構
」
，
如

.. 

代
間
關
係
等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;
章
英
華
，

一
九
九
四
)
。
並
且
就
老
年
人
而
言
，
與
成
年
子

女
的
代
閉
關
係
'
對
其
身
心
安
好
(
逞
。
口
-
Z
E
m
)

具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(
的
g
H
Z
?

日
ω
∞
印
u
γ
{己
什
門
心
口

心
口
已
-
Z
E
N
冊
的
、
5
∞
h
;

用
雅
容
，
一
九
八
四
)
，

老
年
人
與
成
年
子
女
之
代
間
關
係
是
一
重
要
的
研

究
議
題
(
旦
旦
戶
口HF
E
E

的
N
口
。
于
已
皂
)
。

就
農
漁
村
地
區
而
言
，
由
於
農
漁
村
高
齡
化

I可

去口淑

期四十八第刊季及發區划

三杏

非本

-'<1- tÞ 

汗手可

現
象
日
益
明
顯
，
農
漁
村
老
人
問
題
逐
漸
成
為
關

注
的
焦
點
。
走
訪
農
漁
村
，
儘
管
兒
孫
繞
膝
，
安

享
餘
年
的
老
人
所
在
多
有
，
但
是
有
關
老
人
與
其

配
偶
、
兒
、
媳
、
家
人
關
係
失
調
，
以
及
老
人
貧

苦
無
依
、
疾
病
纏
身
、
孤
單
寂
寞
、
乃
至
自
殺
之

消
息
亦
時
有
所
聞
。
從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口
中
聽
說

的
老
人
故
事
，
以
及
研
究
者
目
睹
的
社
會
現
象
在

在
指
出
唯
有
化
關
心
為
用
心
，
擬
出
實
際
可
行
的

工
作
方
案
，
方
能
有
效
的
幫
助
老
人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
農
政
單
位
一
方
面
開
始
推
動
農
村
高
齡
者
生
活
改
軒

善
工
作
，
一
方
面
委
託
學
術
機
構
進
行
農
村
老
人
民關問

研
究
工
作
。
自
八
十
年
度
起
，
將
農
漁
村
高
齡
者
八

生
活
改
善
計
畫
列
入
農
村
生
活
改
善
計
畫
的
重
點
廿

工
作
項
目
，
並
在
農
村
及
漁
村
地
區
陸
續
展
開
，
年

由
基
層
農
會
、
漁
會
的
農
業
推
廣
部
門
負
執
行
之
汁

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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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。
在
八
十
至
八
十
一
年
間
，
及
八
十
二
年
至
八

十
三
年
間
委
託
學
術
機
構
探
討
「
農
村
老
人
生
活

狀
況
與
福
利
需
求
」
(
高
淑
貴
、
黃
堪
華
，
一
九

九
二
)
、
及
進
行
「
漁
村
高
齡
者
生
活
改
善
計
畫

基
層
執
行
之
研
究
」
(
高
淑
貴
，
一
九
九
五
)

高
淑
貴
、
黃
湛
華
三
九
九
二
)
研
究
發
現
，

農
村
地
區
非
獨
居
老
人
大
多
數
與
配
偶
、
或
/
及
兒
、

媳
同
住
。
農
村
老
人
主
要
經
濟
來
源
為
兒
、
媳
供

給
，
也
認
為
晚
年
生
活
費
主
要
應
該
由
兒
、
媳
供

給
。
在
老
人
生
病
時
，
兒
、
媳
、
配
偶
為
主
要
照

顧
者
。
為
照
顧
家
中
老
人
，
除
了
時
間
、
精
神
、

金
錢
的
花
費
外
，
有
時
家
庭
(
人
)
也
不
得
不
有
一

些
配
合
的
改
變
。
當
然
，
老
人
也
有
對
家
庭
貢
獻

的
一
面
，
其
中
協
助
較
多
者
依
序
為
看
家
、
提
供

意
見
、
做
家
車
、
照
顧
小
孩
等
。
研
究
指
出
(
高

淑
貴
，
一
九
九
五
)
，
健
康
老
人
對
家
庭
貢
獻
較

多
，

而
老
人
若
參
與
社
會
的
活
動
，
走
入
人
群
，

則
會
活
得
更
有
意
義
，
不
僅
可
掃
除
晚
年
的
孤
獨

與
暮
氣
，
而
且
使
身
心
更
健
康
，
生
活
更
快
樂
。

老
人
自
己
自
立
、
自
強
、
自
娛
、
自
樂
，
也
有
機

會
照
顧
人
、
教
導
人
、
安
慰
人
、
鼓
勵
人
。
可
以

說
，
在
消
極
方
面
減
少
老
人
問
題
的
發
生
，
在
積

極
方
面
促
進
個
人
成
長
，
自
助
助
人
。
換
言
之
，

農
村
地
區
代
間
關
係
特
點
的
反
饋
模
式
固
然
仍
然

普
遍
存
在
，
家
庭
成
員
(
尤
其
是
兒
、
媳
、
配
偶
)

對
老
年
人
的
生
活
照
顧
還
是
居
於
重
要
地
位
，
不

過
老
人
生
活
的
安
適
條
件
已
由
傳
統
子
孫
孝
行
轉

移
到
自
身
修
為
與
個
人
生
活
技
巧
的
儲
備
亦
是
不

爭
的
事
實
(
林
松
齡
，
一
九
九
三
)
。
而
自
身
修

為
與
個
人
生
活
技
巧
的
儲
備
增
強
的
同
時
，
老
人

的
心
情
會
更
開
朗
，
生
活
更
有
趣
、
人
際
關
係
更

佳
、
家
人
關
係
更
好
，
並
且
覺
得
自
己
更
有
用

(
高
淑
貴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
綜
觀
前
述
，
有
關
農
村
老
人
生
活
的
研
究
，

除
了
是
否
與
子
女
同
住
的
議
題
外
，
老
年
人
與
成

年
子
女
的
代
問
關
係
是
一
個
十
分
值
得
探
討
的
問

題
，
因
此
，
本
研
究
擬
針
對
農
村
老
人
與
成
年
子

女
之
代
間
關
係
加
以
探
討
，
透
過
與
農
村
老
人
的

對
談
得
知
其
在
財
產
分
配
、
吃
住
安
排
與
家
務
分

工
的
看
法
。貳

、
、
文
獻
探
討

一
、
代
間
關
係
相
關
理
論

對
代
間
關
係
的
認
知
，
由
中
國
傳
統
「
扶
養

」
的
字
義
加
以
探
索
可
以
發
現
:
十
分
強
調
代
間

ι
占

、

4
4

單
向
性
、
上
下
依
賴
的
關
係
。
此
種
思
考
忽
略
了
脫

代
間
關
係
並
不
僅
是
單
純
靜
態
的
、
單
向
的
扶
養
展

關
係
，
而
是
涉
及
了
資
源
的
移
轉
和
互
惠
交
換
(
時

耳
，
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事
實
上
，
大
多
數
老
人
第

\ 

仍
是
可
以
生
活
自
理
，
需
要
別
人
照
顧
者
僅
不
到
卡

五
%
(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)
。
尤
其
是
四h

列

退
休
老
人
中
仍
有
一
部
分
繼
續
扮
演
照
顧
家
庭
的

i

供
給
者
角
色
(
施
教
裕
、
萬
育
維
、
沈
淑
芳
、
吳

明
儒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
E
口
n
H
E

及
巴
店
的
N
口
∞
門
(

5

∞
也
)
針
對
老
年
人
與
成
年
子
女
代
閉
關
係
相
關

研
究
的
回
顧
中
亦
指
出
:
為
了
解
代
間
關
係
，
代
卜

間
交
換
、
互
惠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研
究
取
向
。
因
此
，
口

有
關
老
年
人
與
成
年
子
女
間
代
間
關
係
之
研
究
，
一

應
由
「
代
問
依
賴
」
的
單
向
性
觀
點
擴
展
至
「
代

間
交
換
」
的
互
惠
關
係
。

就
西
方
而
去
-
7

老
年
人
與
成
年
子
女
之
代
間

關
係
是
家
庭
研
究
關
注
的
課
題

(
Z
S戶
口
H
E

已
中

但
古
巴
口
。
于
已
∞
ω
)
。
相
關
研
究
開
始
於
一
九
阱

四
0
年
代
，
早
期
的
研
究
集
中
於
探
討
與
家
人
的
國

\ 

接
觸
對
老
年
人
身
心
安
好
狀
況
的
影
響
，
接
觸
的
卡

型
態

(
n
O
D
E
2。印
什
汁
。
3
)
被
認
為
是
親
子
關
係
扎
扎

的
重
要
指
標

2
2
月
合

W
E
S
E

冉
、
巴
斗

ω
)。
十

相
關
研
究
雖
應
用
了
交
換
的
觀
點
，
但
卻
將
焦
點
肛



僅
置
於
代
間
探
訪
及
簡
單
互
動
(
打
電
話
、
寫
信
)

之
次
數
與
頻
率
，
忽
略
了
家
人
關
係
中
其
他
面
向

的
交
換
，
如

.. 

實
質
協
助
(
金
錢
、
勞
務
)
的
交
換

(
〉
己5
個
、

5
8
)
，
因
此
其
後
的
研
究
者
「
g

及

記
戶
早
已
寬
(
戶
也
∞N)建
議

.. 

以
「
代
問
支
援
、
協

助
的
交
換
」
此
一
面
向
切
入
來
探
究
代
間
關
係
是

較
佳
的
方
式
。
晚
近
若
干
研
究
即
採
此
一
觀
點
將

代
間
交
換
定
義
為

.. 

老
年
父
母
與
成
年
子
女
代
闊

的
支
援
、
協
助
之
交
換
言
旦
開
片
的
。
口
印
旦
河

O
Z
立
于

戶
。
也
】U
F
O
0
.
Z
O
什
N
叩
門

w
h
o
t
『
印
門
已w
戶
的
山
U
A
F
u
-
-

口
A
U門
心
口
w

r
E
N

叩
的
、
戶
。
∞ι
)。
自
一
九
八
0
年
代
開
始
，
興

起
了
「
建
立
代
間
關
係
理
論
模
式
」
之
呼
聲
(
H
B口
w

門
也
已
U
Z
呂
立
已

ω
旦
旦
旦
的

N
D
O
?

】
ω
∞
ω
)，

相
關
研
究
者
致
力
於
發
展
代
間
關
係
之
理
論
與
建

構
概
念
模
式
，
並
據
以
進
行
實
證
研
究
，
試
圖
清

晰
地
描
繪
代
間
關
係
(
悶
。
印
的

H

除
肉
。
伯
的
了
z
g
u

悶
。σ
∞
門
汁
的
E
V切
∞
口
拍
片
的
。
口
、
H
h
w也
戶
)
。
切
。
口
開
汁
的

O
口
生
守

人
自
戶
。
三
年
開
始
，
依
據
古
典
社
會
學
及
社
會
心

理
學
等
相
關
理
論
，
主
張
以
社
會
連
帶
(
的on
H旦

的
O
H
H
E口

3
)
概
念
建
構
代
間
關
係
模
式
，
稱
之

為
代
問
連
帶
理
論
，
此
一
理
論
認
為

.. 

代
間
關
係

是
為
一
多
面
向
建
構
，
包
括
了
「
代
問
家
庭
結
構

」
、
「
相
互
接
觸
」
、
「
情
感
」
「
相
互
協
助

交
換
」
「
孝
道
規
範
」
「
態
度
價
值
一
致

」
等
面
向
。
由
於
代
間
連
帶
理
論
概
念
清
晰
、
建

構
完
整
，
且
經
實
證
研
究
多
次
驗
證
'
已
成
為
代

問
關
係
研
究
中
重
要
的
理
論
依
據
(
信
自
戶
口
于

由
H
H
g
N
E
?

戶
ω
∞
ω
)。

一
一
、
性
別
對
代
閉
關
係
的
影
響

西
方
研
究
發
現
:
女
兒
是
父
母
工
具
性
社
會

支
持
的
最
主
要
來
源
(
閃
開
惘
。
σ
。
g

悔
自
。
它
尸
戶
也
已

o
u
「
印
宅
汁
。
口
、
的
抖
]
戶
〈
白
門
的
什
∞
』

F
D
E
V切
。
口
開
汁
的
。
口

w
門
ω
ω

b
u
F
H
g
ω
r
w已
∞
印
)
，
並
且
在
老
年
病
患
的
家
庭

照
顧
，
女
兒
是
配
偶
以
外
最
重
要
的
照
顧
者
(
〉
g
f

z
s
u
D
C
門
g
r
ι
r
g
H
r
R

、
】
ω
∞
ω
)。
但
在
中

國
父
系
家
庭
的
規
範
下
，
顯
然
與
前
述
西
方
研
究

結
果
有
異
，
兒
子
對
老
年
父
母
提
供
的
日
常
照
顧
、

財
務
支
持
仍
高
於
女
兒
與
父
岳
之
間
(
陳
育
青
，

一
九
九
0.. 
高
淑
貴
，
黃
堪
華
，
一
九
九
二
;
吳

昧
鄉
，
一
九
九
三
;
林
松
齡
，
一
九
九
三
)
;
而

就
代
問
交
換
來
看
，
在
代
間
勞
務
交
換
仍
維
持
父

系
色
彩
，
急
難
救
助
則
偏
向
女
方
，
此
現
象
說
明

中
國
父
系
規
範
仍
有
相
當
大
的
影
響
(
蔡
采
秀
，

一
九
八
八
)
。
另
就
代
問
交
換
與
老
年
人
心
理
安

好
的
關
聯
來
看
，
周
雅
容
(
一
九
九
四
)
以
社
會
支

社

持
的
觀
點
進
行
研
究
發
現
老
年
女
性
生
活
依
賴
衍

程
度
愈
高
，
心
理
健
康
愈
差
，
但
若
僅
將
兒
子
給
展

與
的
支
持
拿
來
探
討
，
則
兒
子
的
支
持
愈
高
，
心
悸

zd 

理
健
康
愈
佳
。
此
結
果
顯
現
了
當
前
「
從
子
式
第

\ 

」
的
家
庭
結
構
中
，
兒
子
與
母
親
的
代
間
交
換
之
卡

正
面
重
要
性
。
由
此
亦
可
得
知
，
性
別
對
代
間
關
四

-
M列

係
而
言
，
是
一
重
要
的
影
響
因
素
。

J

另
以
代
問
情
感
而
言
，
就
西
方
研
究
發
現
來

看
:
兒
子
和
女
兒
均
表
示
和
母
親
情
感
較
佳
，
並

且
女
兒
較
兒
子
感
覺
和
父
回
親
密

(
2立
Z
H
H
H
W

巴
巴
)
，
父
母
亦
傾
向
認
為
女
兒
是
他
最
鐘
愛
的
卜

子
女
(
古
已
。
己
的
、
白
宮
的
悔
自

h
H
E
P
-
ω∞
印
)
。
而
口

在
中
國
社
會
，
傳
統
上
以
父
權
、
父
居
、
父
系
的
一

家
庭
結
構
中
，
除
了
權
威
地
位
、
居
住
安
排
及
財

產
分
配
等
關
係
均
是
以
「
父
|
子
」
為
重
心
，
在

家
人
情
感
關
係
上
，
以
雙
人
關
係

(
ε
且
古

門
已
印
什
H
O
口
的
古
巴
)
之
分
析
取
向
來
探
討
，
中
國
的
中

父
子
軸
雖
在
傳
宗
接
代
的
法
定
關
係
與
意
識
形
態
時

上
主
宰
中
國
家
庭
關
係
(
目
的FE

立
)
，
但
就
代
吋

問
情
感
而
昔
日
，
父
子
軸
卻
不
一
定
是
最
親
密
的
雙

L
V

人
關
係
，
而
是
權
威
關
係
，
因
此
，
老
年
父
親
和
七

成
年
兒
子
之
間
的
互
動
呈
現
了
相
當
的
趨
避
關
係
。
十

相
對
的
，
母
子
間
因
未
有
此
權
威
角
色
的
社
會
情
二

n
八



境
，
彼
此
關
係
反
而
H
F說
密
官
兵
。
于
日ω斗
φ
U
鬥
O
Y
O
P

H
ω斗
。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就
女
兒
來
看
，
胡
幼
慧
(

一

九
九
五
)
認
為
父
女
、
母
女
的
關
係
在
傳
統
中
國

家
庭
中
是
暫
時
性
、
微
弱
的
。
人
類
學
家
的
研
究

則
發
現
:
教
育
和
工
作
改
變
了
傳
統
女
性
「
嫁
出

去
的
女
兒
，
撥
出
去
的
水
」
之
印
象
，
高
教
育
程

度
的
都
市
職
業
婦
女
不
論
在
婚
前
、
婚
後
均
曾
幫

助
家
庭
(
娘
家
)
生
計
，
且
相
較
於
兒
子
主
要
是

出
於
責
任
感
奉
養
父
母
，
女
兒
較
以
情
感
出
發
，

女
兒
和
娘
家
父
趕
往
來
是
基
於
親
密
情
感
而
相
互

支
持

(
2
E
W
已
∞
斗
)
。

參
、
研
究
方
法

一
、
資
料
來
源

本
研
究
主
要
以
焦
點
團
體
法

(
h
o
n
己
的
賞
。
口
。
)

蒐
集
初
級
資
料
，
期
能
經
由
焦
點
團
體
法
對
於
老

人
之
主
觀
經
驗
加
以
探
索
，
以
暸
解
農
家
代
間
關

係
。
焦
點
團
體
法
由
研
究
者
親
赴
受
訪
者
所
在
農
、

漁
村
主
持
或
進
行
訪
談
。
經
由
農
、
漁
會
家
政
指

導
員
協
助
，
邀
集
符
合
研
究
者
要
求
條
件
的
老
人

加
以
訪
談
。
以
團
體
方
式
進
行
，
一
起
參
與
互
動

(
5汁
。
可ω
口
H
H
O
D
)
及
討
論
(
岳
的
口
己
的
印
尼
口
)
，
為
方

主、句
什

使
整
理
及
紀
錄
，
訪
問
過
程
全
程
錄
音
。
焦
點
團
體
法
之
討
論
大
綱
，
重
點
內
容
包
括

L

對
財
產
分
制

配
的
看
法
，
Z

對
吃
住
安
排
與
家
務
分
工
的
看
法
。
焦
點
訪
談
地
區
別
及
團
體
成
員
特
性
，
如
表
一

.. 

展季

表
一
焦
點
訪
談
地
區
別
及
團
體
成
員
特
性

午
，

第、/ 十四口
月
射
，

永 社 布 大 龍
斗I哼甫T 頭 v古~ 袋 寮 武 井
~~ß 鄉 ~~ß 鎮 ~~ß ~~ß ~~ß 

五 五 五 四 四 -L 四 人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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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'1生
、 、

男 男 別

有 喪 喪 喪 喪 有 有
婚 l

偶 偶 偶 偶 偶 偶 偶
姻|

、

喪 狀
偶 況

獨 獨 獨 與 與 與 血1
居 居 居 兒 兒 自己 自己

' 、 媳 偶 偶

與 媳 同 同 、

自己 同 住 住 兒
居

偶 住 者 、

、 媳
兒 人

同
住

、 ' 住
媳 不

同 與
{主 兒 狀

、

媳
同

?兄住
者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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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研
究
結
果
與
討
論

一
、
對
財
產
分
配
的
看
法

對
於
財
產
分
配
，
老
人
的
看
法
相
當
一
致
。
幾
乎
異
口
同
聲
地
認
為
給
兒
子
是
天
經
地
義
的
事
，

而
且
絕
大
多
數
表
示
應
該
全
部
給
兒
子
，
深
信
依
古
例
較
合
理
。
兒
子
、
女
兒
平
分
是
沒
道
理
的
事
，

如
果
這
樣
，
兒
子
、
女
兒
會
破
壞
感
情
，
女
兒
若
執
意
回
來
分
，
會
大
家
無
來
去
，
將
來
無
娘
家
可
回
。
一
們

多
數
女
兒
是
不
敢
堅
持
分
財
產
的
。
民

「
我
們
的
習
俗
是
跟
兒
子
住
一
起
，
不
是
說
跟
兒
子
住
一
起
比
較
好
，
而
是
以
前
的
風
俗
習
慣
傳
吋

下
來
的
。
骨
頭
交
代
給
兒
子
，
不
交
代
給
女
兒
。
如
果
分
給
女
兒
，
就
會
害
兒
女
晚
草
街
笑
、
吵
架
、
十

七年十
nn 

話
多
，
互
相
沒
來
去
。
」

「
當
然
是
給
兒
子
，
不
可
能
給
女
兒
，
哪
有
給
女
兒
的
?
大
家
都
要
顧
媳
婦
，
生
病
時
誰
管
?
死



時
誰
拜
?
」

「
說
來
說
去
，
一
定
是
要
給
兒
子
，
因
為
『

兒
子
三
頓
燒
，
女
兒
路
上
搖
」
女
兒
什
麼
時
候
拿

東
西
回
來
吃
不
知
道
，
拿
回
來
已
冷
了
。
等
女
兒

拿
回
來
，
老
的
會
餓
死
。
」

「
大
家
顧
媳
婦
，
救
不
會
顧
女
兒
，
給
兒
子

較
好
，
較
對
。

」

「
在
地
的
女
兒
得
現
金
，
兒
子
得
田
園
。
」

「
應
處
分
就
處
分
。
怎
麼
分
依
照
習
俗
，
我

們
草
地
沒
有
給
女
兒
的
習
慣
。
通
常
女
兒
不
能
過

才
給
一
些
。
嫁
粒
給
她
，
沒
有
財
產
分
給
她
。
女

兒
不
敢
回
來
拿
，
不
敢
計
較
。
」

「
當
然
分
給
兒
子
!
為
什
麼
只
分
給
兒
子
?

道
理
很
簡
單

1
.

將
來
戚
們
要
靠
誰
?
將
來
公
媽
牌

誰
拜
?
女
兒
會
養
我
們
嗎
?
他
們
會
并
我
們
嗎
?

所
以
說
，
台
灣
訂
這
樣
的
法
律
很
沒
道
理
。
西
洋

化
比
較
不
合
風
俗
民
情
。
為
了
分
財
產
，
兄
弟
姐

妹
常
破
壞
感
情
。
」

「
我
有
一
個
哥
哥
，
一
個
妹
妹
，
我
父
親
早

已
把
財
產
分
給
我
和
我
哥
哥
二
人
，
前
此
一
一
時
候
，

我
大
姐
回
來
說
要
分
財
產
，
先
說
我
們
以
前
也
有

負
債
，

誰
來
還
債
?
她
說
，
我
們
那
祖
會
負
債
。

我
說
哪
有
一
定
，
花
掉
的
錢
如
果
走
向
人
倍
的
就

算
是
欠
債
了
。
我
說
，
妳
如
果
要
分
財
產
就
不
要

嫁
。
哥
哥
的
財
產
比
較
值
錢
，
你
去
和
大
哥
分
，

我
和
小
妹
分
。
她
說
沙
鹿
那
祖
有
一
棟
房
子
，
爸

爸
要
給
她
，
我
說
我
怎
麼
沒
聽
說
，
我
說
那
間
店

收
來
的
租
金
不
夠
繳
房
捐
。
如
果
爸
爸
要
給
你
早

就
給
你
了
，
那
有
等
到
現
在

o

妳
講
這
些
只
是
浪

費
時
間
而
已
，
講
了
也
沒
效
。
大
家
一
好
像
在
講
故

事
一
樣
，
講
完
就
算
了
。
」

「
以
我
而
言
，
我
有
分
給
他
們
。
但
現
代
年

輕
人
危
俊
危
俊
，
我
認
為
還
是
自
己
留
一
此
，
一
比
較

妥
當
，
不
過
還
是
大
部
分
分
給
他
們
。
我
的
固
定

財
產
包
括
房
子
土
地
已
分
給
兒
子
及
孫
兒
，
女
兒

則
在
我
死
後
再
分
我
的
財
產
。
成
告
訴
我
的
兩
個

兒
子
六
個
女
兒
，
我
還
有
兩
分
四
屋
土
地
，
現
在

私
人
家
，
在
我
百
年
以
後
，
每
個
人
有
三
虛
地
，

剛
好
平
分
。
以
後
蓋
房
子
，
三
虛
地
有
九
十
坪
，

若
以
六

O
%
蓋
，
每
棟
房
子
也
有
五
十
四
坪
。
我

現
在
住
的
是
平
房
。
我
太
太
在
怨
嘆
別
人
住
洋
房
，

我
們
還
是
在
位
平
房
。
我
是
沒
錢
說
沒
錢
話
，
我

告
訴
她
，
位
洋
房
的
人
是
沒
錢
買
土
地
的
人
，
我

們
一
至
二
分
地
位
得
寬
寬
的
。
何
況
位
接
房
，
老

了
爬
棲
梯
不
方
仗
，
坐
電
梯
會
被
闕
，
夭
夭
擔
心

這
個
會
瘦
下
去
的
，
所
以
位
于
房
有
好
處
沒
壞
處
。

社區發

我
把
部
分
房
子
土
地
直
接
分
給
孫
兒
，
我
的
反

大
兒
子
已
經
五
十
好
幾
，
為
省
符
再
分
一
次
，
我
悴

f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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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鄉
村
依
古
平
那
樣
生
活
，
生
活
得
很
適
意
。

就
分
給
孫
兒
，
免
得
日
後
再
過
一
次
名
字
。
二
兒

子
年
紀
較
輕
，
他
的
兒
子
還
小
，
所
以
我
分
給
二

兒
子
。
我
分
得
很
公
平
，
分
得
清
清
楚
楚
。
」

「
以
前
我
先
生
還
在
的
時
候
已
有
辦
一
些
給

兒
子
。
年
前
我
先
生
過
世
，
現
在
還
沒
辦
好
繼
承
。

一
些
房
子
、
土
地
要
過
繼
給
兒
子
。
大
家
子
不
容

回
勿
分
，
也
有
伯
叔
持
分
。
以
後
給
女
兒
現
金
，
我

告
訴
她
們
你
們
現
在
也
很
好
過
，
不
必
回
來
分
土

-139一

地
，
嫁
出
去
回
來
分
財
產
會
「
絕
後
頭
」

。
不
論

良
心
多
好
，
感
情
多
好
的
兀
弟
姐
妹
都
會
有
問
題

(
雖
然
有
的
人
認
為
不
會
如
此
)
，
財
產
是
兩
隻

手
自
己
變
的
，
有
本
事
，
自
己
去
賺
。
他
父
親
未

過
世
前
，
他
們
吃
頭
路
賺
的
錢
我
都
讓
他
們
自
己

存
，
我
沒
拿
他
們
的
，
在
結
婚
時
，
一
人
給
十
幾
中

萬
，
我
自
己
沒
有
什
麼
財
產
。
」
時

「
女
兒
我
們
有
的
話
給
她
一
點
錢
，
如
果
沒
國

、
、

有
就
沒
有
，
否
則
老
的
都
沒
得
吃
了
，
怎
有
可
能

L
V

給
女
兒
，
分
給
女
兒
是
有
錢
人
才
做
得
到
的
事
。

h
h

女
兒
嫁
了
自
己
要
打
算
，
嫁
有
的
快
活
，
嫁
沒
有
十

的
艱
苦
，
是
她
的
命
。
看
情
形
，
有
的
話
給
，
沒
二

開
刀



分有
給的

女吉舌

唔

是兒

才子
錢每
人空
才為
做 f
得:
到 .m
的若

事什
。 A匕

自己
如給

呆女
在兒
家，

有
幫
忙
，
多
少
分
一
點
給
她
。
」

「
我
有
五
個
兒
子
，
成
把
所
有
財
產
都
分
給

他
們
，
我
自
己
都
沒
有
留
財
產
。
有
一
次
要
出
國

要
去
美
國
，
承
辦
人
員
要
我
提
出
存
款
證
明
給
他

看
，
又
問
我
有
沒
有
房
地
產
所
有
權
狀
，
我
都
沒

有
，
我
的
所
有
的
財
產
都
已
經
分
給
我
的
孩
子
。

他
問
我
，
你
為
什
麼
不
留
一
點
財
產
給
自
己
，
萬

一
將
來
孩
子
不
給
你
吃
怎
麼
辦
?
我
說
，
如
果
大

的
不
給
我
吃
，
我
就
去
找
第
二
個
'
，
如
果
第
二
個

不
給
我
吃
，
我
去
找
第
三
個
，
那
有
可
能
每
個
核

子
都
不
給
我
吃
，
那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我
平
均
分
給

他
們
，
房
子
一
人
一
棒
，
田
地
是
持
分
，
我
也
沒

有
特
別
給
長
孫
留
一
份
，
五
個
兒
子
平
均
。
」

「
我
沒
有
什
麼
財
產
，
我
只
有
一
叫
你
房
子
，

我
有
一
個
兒
子
、
一
個
女
兒
，
我
現
在
不
會
分
給

兒
子
女
兒
，
來
日
賣
了
這
棟
房
子
再
平
分
給
他
們
。

在
我
百
年
之
後
，
就
不
必
課
什
麼
稅
金
。
」

「
侏
般
也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方
法
，
可
以
避
稅
，

好
像
派
會
一
樣
。
說
實
在
的
，
我
跟
會
跟
的
很
沒

安
全
惑
，
有
被
例
會
的
經
驗
。
所
以
投
保
不
錯
。

我
兒
子
在
當
兵
，
等
他
當
兵
回
來
，
他
就
有
錢
用
，

都
不
必
繳
稅
，
很
好
用
。
」

對
於
「
搭
大
孫
分
」
的
看
法
，
多
數
受
訪
者

表
示
，
大
孫
當
然
多
少
要
分
一
點
，
但
不
會
與
諸

于
一
樣
多
，
給
大
孫
「
娶
某
本
」
(
來
日
娶
妻
之

錢
)
，
因
為
大
孫
要
「
捧
斗
」
，
要
傳
宗
接
代
。

也
有
持
不
必
分
給
大
孫
的
看
法
者
，
不
過
比

較
少
數
。
其
理
由
是
，
大
孫
比
其
他
孫
子
早
出
生
，

他
吃
飯
吃
得
比
其
他
孫
子
多
，
用
的
錢
也
用
得
多
。

多
給
他
錢

、

或
財
產
太
不
公
平
。
何
況
給
他
錢
或
財

產
，
他
也
未
必
守
得
住
。
研
究
者
發
現
，
受
訪
者

本
身
為
非
長
子
者
持
此
看
法
的
人
較
多
些
。

「
我
們
以
前
分
財
產
時
，
我
住
兒
嫖
賭
飲
樣

樣
來
。
在
家
我
負
責
記
帳
，
我
的
帳
目
清
清
楚
楚
，

知
道
家
衷
的
經
濟
狀
況
，
屢
勸
住
兒
改
頭
換
面
，

但
他
不
聽
。
我
父
親
說
這
個
大
孫
已
經
花
錢
花
過

頭
了
，
一
次
賭
博
就
輸
不
少
。
所
以
要
看
孫
子
的

表
現
，
看
是
不
是
守
得
住
才
決
定
給
不
給
。
」

一
一
、
對
吃
住
安
排
與
家
務
分
工
的
看
法

吃
與
住
是
民
生
兩
大
要
事
。
每
天
有
得
吃
有

得
住
，
而
且
在
固
定
的
地
方
吃
住
，
心
襄
才
覺
踏

實
。
換
言
之
，
不
愁
吃
不
愁
住
應
是
生
活
最
基
本

的
要
求
。
對
農
村
老
人
而
言
，
由
於
生
活
簡
樸
'

土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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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大
多
有
自
用
住
宅
，
起
碼
的
吃
住
條
件
大
概
都
做

有
。
受
訪
者
中
，
只
有
一
位
老
人
表
示
自
己
早
年
展

喪
偶
，
育
有
二
女
均
已
婚
嫁
，
雖
曾
收
養
一
養
子
悴

午
，

但
不
孝
，
且
敗
光
家
產
，
使
其
無
依
無
靠
，
生
活
第

、
、

無
以
為
繼
。
其
餘
老
人
的
生
活
均
尚
稱
不
錯
。

L
V

本
研
究
的
重
點
並
不
放
在
吃
住
有
無
或
好
壞
四-muH 

上
，
而
是
放
在
農
村
老
人
目
前
和
誰
一
起
吃
住
、

i

其
對
和
已
婚
兒
女
一
起
吃
住
的
看
法
，
以
及
家
務

分
工
方
面
的
安
排
。
以
農
村
老
人
的
家
庭
生
活
週

期
而
言
，
其
子
女
多
已
長
大
成
人
且
已
婚
嫂
。
受

訪
農
村
老
人
有
配
偶
者
，
通
常
會
與
配
偶
同
住
，
卜

有
兒
、
媳
的
則
多
半
與
兒
、
媳
同
住
，
很
少
與
女

M

兒
、
女
婿
同
住
。
若
有
輪
伙
頭
的
情
形
，
也
是
諸
一

子
輪
流
，
女
兒
不
必
參
與
其
中
。
老
夫
妻
倆
自
己

住
，
或
喪
偶
獨
居
者
也
有
，
但
並
不
十
分
普
遍
。

有
些
老
人
的
說
詞
很
能
代
表
典
型
農
村
老
人

的
想
法
:
中「
女
兒
如
果
有
誠
意
，
要
我
們
去
，
我
們
是
阱

會
去
位
，
我
們
當
做
是
去
玩
，
住
幾
夭
，
頂
多
一
叫

/ 十七年十日
川

個
月
半
個
月
。
如
果
要
長
久
位
，
還
是
跟
媳
婦
位

好
，
位
媳
婦
這
邊
才
對
，
才
不
會
有
問
題
，
才
不

會
給
人
講
話
，
說
明
明
有
兒
子
，
去
跟
女
兒
住
，

會
給
人
家
笑
。
住
媳
婦
這
邊
比
較
不
會
有
問
題
。



女
兒
那
邊
來
來
去
去
比
較
好
。
」

「
如
果
兒
、
媳
孝
順
，
當
然
與
兒
孫
住
在
一

起
比
較
熱
鬧
，
吃
好
吃
壞
沒
關
係
，
好
過
日
子
就

好
了
。
」「

兒
子
喜
歡
成
跟
他
們
位
，
有
怎
麼
樣
，
媳

婦
幫
忙
照
顧
得
好
好
的
。
」

「
如
果
沒
兒
子
，
不
得
已
才
去
和
女
兒
位
，

有
兒
子
，
尤
其
是
不
只
一
個
兒
子
的
話
，
怎
麼
可

能
去
和
女
兒
位
，
兒
子
也
不
肯
的
。
」

「
和
兒
子
往
比
較
妥
當
，
孩
子
是
咱
們
的
。

女
兒
嫁
了
，
嫁
出
去
是
別
人
的
'
她
也
有
長
輩
。

L也

那
麼
，
要
是
她
沒
有
公
婆
呢
?

「
在
兒
子
家
隨
便
穿
，
去
女
兒
那
衷
還
要
換

衣
服
。
」「

女
兒
是
比
較
同
心
，
但
是
與
女
兒
住
不
習

慣
。
」至

於
對
吃
的
安
排
呢
?
絕
大
部
分
情
形
是
住

在
那
一
裊
就
在
那
襄
吃
，
很
少
例
外
。
不
過
在
訪
談

中
發
現
，
有
些
老
人
不
管
有
偶
與
否
，
雖
然
和
兒

子
、
媳
婦
同
住
，
但
未
必
同
吃
，
主
要
理
由
是
年

輕
人
有
時
忙
，
很
晚
回
家
，
也
不
一
定
煮
飯
，
老

人
家
會
肚
子
餓
，
不
舒
服
。
當
然
也
有
些
時
候
，

媳
婦
煮
好
了
，
自
己
還
不
想
吃
。
其
實
理
由
可
能

有
若
干
，
也
許
是
口
味
不
合
，
也
許
是
自
己
喜
歡

找
點
事
做
。
在
訪
談
中
，
有
一
位
老
人
透
露
，
自

己
覺
得
不
受
重
視
，
不
受
尊
重
，
因
而
爭
一
口
氣

不
與
兒
、
媳
吃
。

「
我
原
來
和
大
兒
子
一
起
吃
，
我
大
兒
子
、

媳
婦
都
很
會
賺
錢
。
大
兒
子
、
媳
婦
飯
煮
好
了
，

也
沒
叫
我
吃
，
我
值
不
得
一
隻
狗
。
吃
飯
時
，
他

們
連
借
一
張
嘴
叫
一
聲
都
沒
有
。
沒
把
我
放
在
眼

衷
，
我
覺
得
很
不
值
得
。
他
們
認
為
我
比
較
疼
小

的
，
長
草
不
好
斂
。
我
現
在
覺
得
，
我
們
不
必
做

得
那
麼
過
頭
，
為
他
們
做
那
麼
多
，
他
們
不
知
足
，

靠
子
女
難
。
以
後
我
就
靠
自
己
，
要
想
到
自
己
，

我
還
有
力
氣
，
我
平
餐
吃
素
，
沒
吃
完
，
中
午
接

著
吃
，
不
會
餓
死
的
。
我
的
眼
淚
流
到
褲
腳
出
來
。

L一

她
妮
揖
敘
述
他
與
兒
媳
之
間
的
恩
恩
怨
怨
，

其
中
包
括
一
昆
魚
的
故
事
，
洗
頭
髮
的
故
事
，
剩

菜
剩
飯
的
故
事
等
等
。
一
連
串
的
誤
會
加
上
層
層

的
不
諒
解
，
遂
演
變
成
親
人
形
同
陌
路
，
沒
好
臉

色
相
向
。
老
人
家
忍
不
下
這
口
氣
，
便
自
行
炊
煮

了
。
老
人
家
怨
歎
她
原
來
和
大
兒
子
一
起
吃
，
娶

了
媳
婦
進
門
後
反
而
不
在
一
起
吃
，
以
前
都
白
疼

士
、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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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發

夫
妻
倆
獨
居
或
自
己
獨
居
的
老
人
大
多
認
為
展

自
己
住
較
自
由
，
表
示
「
平
吃
晚
吃
隨
我
們
的
意
，
時

耳
t

自
己
煮
自
己
吃
，
很
隨
興
，
有
時
煮
一
次
就
可
以
第

、

吃
一
夭
。
到
自
己
不
能
動
了
，
沒
力
氣
煮
時
，
才
卡

去
靠
兒
子
，
我
們
現
在
沒
老
到
那
樣
，
自
己
會
煮
四

-
M判

就
自
己
煮
。
」
既
然
可
能
有
一
天
會
沒
力
氣
煮
，

i

那
麼
是
不
是
要
去
跟
子
女
住
?
要
跟
兒
子
住
或
女

兒
住
?
那
些
獨
居
老
人
幾
乎
異
口
同
聲
稱

.. 

「
當

然
要
和
兒
子
位
。
」
當
追
問
為
什
麼
答
案
一
致

.. 

「

女
兒
嫁
了
是
別
人
的
，
對
方
也
有
長
萃
，
兒
子
、

媳
婦
本
來
就
要
負
起
責
任
。
如
果
跟
女
兒
位
，
厝

邊
會
問
，
家
衷
沒
有
兄
弟
嗎
?
女
兒
不
好
做
人
，

他
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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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不
可
能
跟
女
兒
位
。
」

至
於
對
住
養
老
院
的
看
法
，
受
訪
老
人
幾
乎

一
致
認
為
那
是
非
常
不
得
巴
的
選
擇
。
有
的
老
人

很
明
確
地
表
示
「
這
條
路
我
不
顧
走
。

μ

「
誰
要
中

去
那
邊
，
在
家
好
好
的
，
誰
要
去
?
」
對
養
老
院
峙

的
刻
板
印
象
不
佳
，
認
為
對
老
人
的
生
活
照
顧
可
國

、

能
有
問
題
，
「
如
果
好
的
還
好
，
不
好
的
會
虐
待
卡

老
人
，
不
知
道
什
麼
時
候
給
你
吃
，
幫
你
洗
澡
。
扎
扎

」
老
人
表
示
:
「
那
些
把
父
母
送
到
養
老
院
或
讓
十

父
母
去
住
養
老
院
的
一
定
是
兒
子
不
孝
，
否
則
兒
二

nA 



子
捨
不
得
讓
父
母
去
」
'
「
怕
太
太
的
兒
子
才
會

把
父
母
送
到
養
老
院
去
。
」

有
些
老
人
看
法
較
樂
觀
，
對
養
老
院
的
印
象

不
錯
:
「
住
養
老
院
沒
什
麼
不
好
，
設
備
照
顧
都

相
當
周
全
，
有
時
會
帶
老
人
出
去
走
走
，
運
會
辦

一
些
活
動
讓
老
人
參
加
，
生
病
時
會
有
醫
師
來
看
，

或
帶
去
大
醫
院
住
院
。
」

由
於
家
務
分
工
與
吃
住
安
排
關
係
密
切
，
在

此
處
宜
一
併
談
及
。
訪
談
發
現
，
與
兒
、
媳
一
起

吃
住
的
老
人
，
只
要
能
力
所
及
，
差
不
多
都
會
幫

忙
操
持
家
務
帶
孫
子
。
看
年
輕
人
忙
，
自
己
也
閒

不
住
。
有
此
一
一
老
人
雖
有
田
間
農
事
要
做
，
還
是
要

盡
力
操
持
家
務
，
其
中
以
女
性
老
人
為
最
。

「
我
早
上
四
、
五
點
就
醒
了
，
洗
個
臉
，
燒

個
香
，
煮
個
稀
飯
就
到
園
衷
看
看
。
七
點
多
回
家

準
備
孫
子
上
學
，
再
到
園
衷
做
到
差
不
多
十
一
點
，
。

下
午
有
時
躺
一
下
，
時
個
午
覺
，
然
後
起
來
整
理

整
理
客
廳
。
有
時
間
看
個
電
視
，
不
然
就
去
拔
個

菜
。
孫
子
回
來
先
弄
點
東
西
給
他
吃
，
他
爸
爸
媽

媽
做
工
時
間
比
較
不
一
定
，
我
會
洗
好
米
，
放
在

電
鍋
煮
飯
，
大
部
分
的
菜
也
準
備
好
，
等
他
們
回

來
，
由
媳
婦
下
廚
炒
菜
。
反
正
待
在
家
衷
沒
什
麼

亭
，
我
有
什
麼
做
什
麼
，
有
時
也
摺
摺
衣
服
、
持

掃
地
、
擦
擦
桌
椅
。
人
老
了
，
也
不
可
能
做
太
多
，

能
做
多
少
算
多
少
。
」

「
家
一
衷
的
事
都
是
媳
婦
在
做
，
媳
婦
娶
進
來

就
是
要
理
家
看
家
，
媳
婦
嫁
過
來
即
未
就
業
，
大

小
事
情
都
她
在
做
。
兒
子
務
晨
，
有
空
間
時
去
做

工
。
家
衷
經
濟
大
權
在
他
爸
爸
手
中
(
他
受
日

本
教
育
是
帝
國
主
義
，
統
收
統
支
)
。
我
平
常
也

協
助
務
晨
，
偶
街
帶
帶
孫
子
。
」

對
於
、
「
媳
婦
娶
進
來
就
是
要
持
家
」
的
看
法
，

有
些
受
訪
者
並
不
很
同
意

.. 

「
很
難
講
，
我
的
媳

婦
就
是
在
就
業
。
年
輕
人
有
年
輕
人
的
想
法
，
不

要
太
要
求
他
們
。
」

只
要
不
住
一
起
，
除
非
住
得
近
，
否
則
通
常

都
幫
不
上
什
麼
忙
，
平
常
各
過
各
的
日
子
，
各
理

各
的
家
務
。
偶
有
來
往
時
，
只
有
走
走
、
玩
玩
，

頂
多
在
對
方
家
中
住
幾
天
而
已
。
有
事
需
人
手
時
，

則
可
能
多
住
一
些
時
候
。
最
常
提
及
的
是
為
了
孫

子
而
前
往
子
、
女
家
中
當
「
救
火
隊
」

o

例
如
媳

婦
生
產
，
做
月
子
時
，
則
義
不
容
辭
前
往
協
助
，

買
東
西
、
煮
三
餐
，
準
備
麻
油
雞
酒
，
帶
大
一
點

的
孫
子
.•. 

等
，
有
時
甚
至
大
小
事
情
一
手
包
辦
。

又
如
媳
婦
遠
行
或
有
事
也
會
到
兒
子
家
中
幫
忙
料

理
家
務
。

土
、

4
4

「
我
有
四
子
一
女
，
女
兒
已
嫁
了
;
一
個
兒
做

子
已
娶
妻
生
子
，
還
有
一
個
未
娶

0

平
常
年
輕
人
展

都
忙
，
我
煮
飯
，
已
經
煮
得
很
習
慣
了
，
也
沒
什
時

f7 

麼
o

吃
完
飯
，
碗
筷
由
年
輕
人
收
拾
，
衣
服
各
洗
第

\ 

各
的
，
我
幫
他
們
收
。
我
先
生
做
田
，
錢
由
我
管
，

L
V

他
拿
回
來
我
就
收
，
大
家
住
一
起
，
不
要
太
計
較
四

h
山
山
川

才
好
過
日
子
。
年
輕
人
多
少
拿
一
點
回
來
，
拿
多
'

，

拿
少
沒
關
係
'
只
要
過
得
去
就
好
了
，
都
是
自
己

人
，
還
不
是
『
龜
腳
龜
內
肉

」

o

掃
地
、
整
理
、

清
潔
工
作
我
多
少
做
一
些
，
不
要
求
太
整
潔
，
過

得
去
就
好
了
。
人
情
紅
白
包
依
各
人
的
親
朋
好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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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己
派
，
不
一
定
誰
出
錢
。
」

「
我
們
與
小
兒
子
、
兒
媳
婦
住
一
起
。
大
兒

子
不
住
在
這
衷
，
不
可
能
由
他
出
，
平
日
生
活
費

小
兒
子
出
，
老
的
不
會
向
他
要
零
用
錢
，
自
己
做

一
些
田
，
一
些
魚
池
，
多
少
有
了
昕
間
收
入
。
經
濟

狀
況
雖
然
不
很
好
，
但
還
算
夠
用
，
一
天
一
百
元
中

華

來
花
已
足
夠
。
」
氏

「
家
衷
的
事
三
頓
飯
電
鍋
拾
著
，
餓
了
就
盛
國
、

起
來
吃
就
好
了
，
年
輕
人
出
外
工
作
。
電
鍋
當
然
令

是
媳
婦
應
該
去
拾
。
菜
則
隨
便
，
冰
箱
內
的
菜
熱
扯

一
熱
就
好
了
。
愛
吃
點
新
鮮
的
就
自
己
弄
。
最
近
十

我
太
太
身
體
不
太
好
，
晚
餐
媳
婦
回
來
再
煮
，
比
卜
←



較
晚
吃
飯
。
」

「
煮
、
洗
都
不
要
緊
，
我
有
力
氣
、
健
康
，

做
多
少
都
沒
關
係
'
不
能
煮
、
洗
就
麻
煩
了
。
躺

在
床
上
是
受
罪
，
不
是
享
福
。
」

至
於
家
襄
誰
掌
權
?
受
訪
者
意
思
頗
為
紛
歧
。

有
的
老
人
表
示
由
長
輩
掌
比
較
對
，
不
論
子
女
是

否
結
婚
都
應
該
老
的
掌
權
，
掌
到
分
家
為
止
，
分

家
之
後
則
隨
人
打
算
。
有
的
老
人
則
認
為
人
老
了

就
要
做
閒
人
，
不
要
管
太
多
，
由
年
輕
人
來
管
，

年
輕
人
拿
多
少
給
老
人
家
零
用
即
可
。
老
人
家
吃

現
成
的
就
好
了
，
不
要
帶
那
些
責
任
比
較
好
，
這

樣
心
肝
才
會
清
。
有
的
老
人
認
為
不
二
疋
，
看
誰

比
較
適
合
就
由
誰
掌
，
男
人
、
女
人
或
年
老
、
年

輕
並
不
重
要
。
若
男
人
手
頭
鬆
，
則
女
人
理
財
;

若
女
人
比
較
會
亂
花
錢
，
則
男
人
管
理
較
妥
當
。

否
則
敗
家
就
麻
煩
了
。

至
於
說
如
果
子
女
離
家
到
外
地
去
，
是
不
是

會
去
找
子
女
，
到
子
女
那
裹
住
?
只
有
少
數
幾
位

表
示
自
己
不
能
看
不
到
子
女
，
他
們
去
那
襄
他
就

會
跟
著
去
那
襄
'
因
此
大
部
分
時
間
跟
子
女
住
。

如
果
子
女
分
散
各
地
，
他
會
一
個
個
去
找
他
們
。

多
數
受
訪
老
人
表
示
不
可
能
跟
去
住
，
主
要
理
由

是
住
鄉
村
較
習
慣
，
有
厝
過
頭
尾
，
親
朋
好
友
互

相
照
顧
，
較
有
人
情
味
。
去
都
市
不
能
走
東
往
西
，

街
上
車
子
多
，
左
鄰
右
舍
也
不
認
得
，
天
天
困
在

房
子
一
晨
，
兒
孫
又
各
忙
各
的
，
沒
什
麼
意
思
。
萬

一
有
一
天
，
自
己
病
了
老
了
，
沒
辦
法
自
理
生
活

時
，
逼
不
得
已
才
會
跟
兒
子
、
媳
婦
走
，
因
為
那

時
候
不
能
自
烹
自
食
，
沒
跟
去
不
行
，
只
好
離
開

故
鄉
。
有
一
受
訪
老
人
提
及
一
友
人
的
故
事
並
特

別
強
調
婦
人
家
對
家
庭
和
諧
的
重
要
性

.. 

「
隔
壁
村
一
友
人
，
去
住
兒
子
家
，
整
天
在

家
看
電
視
報
紙
，
出
門
認
不
得
回
家
的
路
。
去
住

一
年
，
身
體
變
壞
，
健
康
變
差
，
差
一
點
沒
死
掉
。

厝
邊
不
熟
識
，
想
去
坐
坐
，
又
不
知
對
方
是
好
人

壞
人
。
夭
夭
關
在
家
衷
，
身
體
愈
來
愈
弱
。
後
來

回
來
耕
田
，
身
體
才
又
好
轉
。
」

那
時

有「
IJ~ 宜。
時呆

的真
打的
算自

己比 4

2 草
長人
萃，
是則
否不

合符

，已
婦，

人
家
很
重
要
。
婦
人
家
的
一
句
話
會
使
凡
弟
反
目

成
仇
。
以
前
有
一
故
事
，
吃
年
夜
飯
時
，
兄
弟
互

道
我
們
凡
弟
很
相
好

... 

等
等
。
她
姐
們
互
道
，
其

實
他
們
相
好
，
是
因
為
我
們
和
好
;
我
們
來
證
明

一
下
讓
他
們
知
道
。
你
告
訴
你
先
生
，
做
生
意
的

凡
弟
說
你
做
田
的
，
一
年
收
成
不
了
多
少
，
都
是

我
們
在
賺
錢
養
家
。
我
告
訴
成
先
生
說
，
做
田
的

社

凡
弟
說
你
做
生
意
的
拿
太
少
錢
回
家
，
不
夠
花
。
師

在
撓
、-
z口
枕
邊
細
語
之
後
，
年
初
一
，
凡
弟
不
能
在
展

同
一
張
桌
上
吃
飯
，
互
相
看
不
順
眼
，
後
來
她
奴
悴

ZJ 

告
訴
先
生
這
是
試
探
，
昨
夜
的
枕
邊
細
語
不
是
真
第

、L

的
。
/

十

家
庭
要
發
展
，
在
婦
人
手
中
，
要
敗
也
在
婦
四

人
手
中
。
婦
人
胡
言
亂
語
隨
便
造
謠
，
引
起
紛
爭
。
期

古
人
言
，
「
小
時
老
母
生
，
長
大
某
生

」

。
我
是

較
回
執
，
我
不
聽
查
某
人
的
話
，
大
部
分
的
人
都

聽
婦
人
言
。
」

另
一
老
人
以
自
己
為
例
，
訴
說
兒
子
請
他
同

住
，
他
推
辭
的
經
過

.. 

「
因
為
我
不
要
去
和
他
們

位
，
我
兒
子
撒
嬌

.. 

阿
母
，
我
不
是
你
生
的
嗎
?

我
說
怎
麼
會
不
是
我
生
的
?
你
位
公
寓
又
沒
小
孩
，

我
沒
有
孫
子
抱
，
也
沒
有
厝
連
頭
尾
聊
天
。
東
西

南
北
我
也
分
不
清
，
不
能
走
束
往
西
，
每
天
吃
飽

一 143 一

飽
屈
在
那
衷
，
很
難
過
日
子
。
」
中

有
的
老
人
子
女
都
在
身
邊
，
還
沒
有
子
女
離
峙

家
的
經
驗
，
但
是
子
女
曾
有
離
家
的
念
頭
，
以
下
國

、
、

是
他
們
的
敘
述

.. 

LV 

「
以
前
我
女
兒
要
應
徵
到
國
外
，
我
說

:
u
h

遠
，
多
久
才
能
見
面
一
次
，
後
來
她
就
沒
去
。
」
十

「
我
告
訴
兒
子
，
如
果
你
們
想
搬
出
去
，
沒
二

日
月



關
係
。
你
要
想
到
你
六
歲
、
妹
妹
四
歲
就
沒
有
爸

爸
，
總
算
給
你
們
唸
到
專
科
，
有
點
成
就
。
你
要

住
這
衷
最
好
，
要
搬
出
去
，
我
也
不
會
勉
強
你
。

我
兒
子
說
，
不
可
能
放
你
一
個
人
在
家
衷
，
我
們

如
果
搬
出
去
也
會
請
你
和
我
們
一
起
位
。
」

伍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、
結
論

在
焦
點
團
體
訪
談
時
發
現
，
有
些
受
訪
農
村

老
人
當
被
詢
及
他
們
協
助
子
女
(
不
一
定
單
指
該

特
定
子
女
)
做
那
些
事
時
，
剛
開
始
會
回
答
沒
做

什
麼
事
，
但
是
研
究
者
繼
續
追
問
時
，
卻
發
現
其

實
他
們
做
了
不
少
事
情
，
有
的
老
人
家
幾
乎
家
裡

大
小
事
情
都
少
多
會
插
上
一
腳
。
尤
其
是
與
子
女

同
住
的
女
性
健
康
老
人
，
甚
至
包
頭
包
尾
，
舉
凡

掃
地
、
洗
衣
、
收
衣
、
摺
衣
、
煮
飯
、
照
顧
孫
子
、

買
東
西
...... 

等
雜
七
雜
八
的
事
，
差
不
多
能
做
的

都
全
包
了
。
有
的
受
訪
者
會
強
調
，
我
兒
子
、
媳

婦
不
讓
我
做
，
是
我
自
己
要
做
，
自
己
會
做
自
己

盡
量
做
，
自
己
隨
便
煮
，
年
輕
人
太
忙
，
老
人
家

太
閒
也
不
好
。

有
些
受
訪
老
人
表
示
，
有
媳
婦
當
然
是
由
媳

婦
理
家
煮
三
餐
，
如
果
有
二
個
以
上
媳
婦
住
一
起
，

則
由
她
們
抽
煙
照
輪
，
廚
房
的
事
由
她
們
做
，
老

人
家
幫
忙
看
家
、
帶
小
孩
而
已
。
許
多
老
人
強
調
，

人
老
了
就
顧
厝
看
門
、
帶
小
孩
，
等
年
輕
人
回
來
，

就
把
孩
子
還
給
他
們
，
他
們
若
太
晚
回
來
，
就
幫

忙
煮
飯
，
先
煮
給
孩
子
們
吃
。
如
果
一
定
要
等
他

們
回
來
，
讓
他
們
自
己
煮
，
則
說
不
定
也
做
不
下

去
。

「
有
力
氣
則
加
減
做
，
家
扭
的
事
只
要
不
要

太
粗
重
，
我
都
會
幫
著
傲
，
如
擦
桌
子
、
掃
地
等
，

他
們
沒
空
，
我
會
撿
起
來
做
，
粗
重
工
作
我
已
經

做
不
來
。
有
時
準
備
三
餐
，
款
給
孫
子
吃
，
不
要

因
為
父
母
忙
而
餓
肚
子
。
我
像
一
隻
看
門
狗
，
有

人
來
就
應
門
顧
祖
函
。
有
時
也
幫
忙
處
理
漁
獲
(

主
要
是
殺
魚
)
。
做
得
到
的
範
固
我
都
盡
量
做
，

採
煩
的
事
交
給
年
輕
人
。
有
時
候
去
魚
混
走
走
巡

巡
，
以
前
年
輕
時
就
做
過
，
有
經
駿
，
隨
時
去
看

看
。
」

「
年
輕
人
有
力
氣
多
做
一
點
，
我
掃
掃
地
，

整
理
內
外
，
年
輕
人
也
不
要
我
做
太
多
。
最
近
我

兩
腳
沒
力
，
嘴
歪
歪
的
，
醫
生
說
我
顏
面
神
經
麻

痺
，
我
兒
子
、
媳
婦
載
緊
緊
，
載
我
去
看
醫
生
。

人
老
了
，
愈
來
愈
幫
不
上
忙
，
沒
有
拖
累
兒
孫
已

主
、

4
4

區發展季

給
年
輕
人
了
。
」

午
，

在
對
財
產
的
分
配
上
，
明
顯
的
現
象
是
偏
向
第

、
巴
巴
巴
、

全
部
或
大
部
分
分
給
兒
子
。
/

十

「
分
不
分
財
產
此
時
女
兒
要
看
情
形
，
有
的
話
四-muH 

就
給
，
沒
有
的
話
兒
子
都
分
不
夠
了
，
那
有
可
能

i

經
不
錯
了
。
人
情
世
亭
，
由
年
輕
人
發
落
，
自
己

做
聞
人
，
頂
多
看
頭
看
尾
而
已
。
回
祖
的
事
也
交

M給
女
兒
。
分
給
女
兒
是
有
錢
人
才
做
得
到
的
事
。

L-

「
我
們
有
的
話
，
會
給
她
一
點
錢
。
如
果
沒

有
就
沒
有
，
否
則
老
的
都
沒
得
吃
了
，
那
有
可
能

給
女
兒
。
女
兒
嫁
了
，
自
己
要
打
算
，
嫁
有
的
享

福
，
嫁
沒
有
的
艱
苦
，
這
是
她
的
命
。
」

「
兒
子
當
然
有
那
個
責
任
，
女
兒
也
會
回
來

看
望
。
但
是
在
金
錢
方
面
，
她
，
如
果
要
給
你
，
你

不
敢
拿
。
即
使
她
經
濟
寬
裕
，
你
也
不
能
拿
。
因

為
財
產
也
不
會
照
分
。
父
母
是
兒
子
的
，
父
母
的
中

財
產
要
給
兒
子
。
女
兒
嫁
了
，
一
點
錢
給
她
。
古
昧

平
傳
下
就
是
如
此
，
一
向
如
此
。
」
國

、

至
於
居
住
安
排
，
儘
管
有
的
老
人
口
口
聲
聲

L
V

說
兒
子
、
女
兒
都
一
樣
，
「
時
代
在
進
步
，
兒
子
扎
扎

是
兒
，
女
兒
也
是
兒
，
如
果
女
兒
叫
我
們
去
住
，
十

我
們
也
會
去
住
。
」
意
思
是
看
誰
好
就
去
跟
誰
住
，
二

閏
月 -144一



但
事
實
不
然
。
他
們
的
所
做
所
為
卻
在
在
表
現
出

明
顯
的
區
隔
。
似
乎
很
理
所
當
然
的
應
該
有
所
不

同
，
而
這
些
不
同
在
他
們
看
來
並
沒
有
不
同
，
相

當
矛
盾
，
而
且
難
以
自
圓
其
說
。
或
者
只
能
以
習

以
為
常
或
習
而
不
察
想
當
然
爾
來
解
釋
吧
!
而
顯

然
的
，
男
系
中
心
的
傳
承
規
則
以
及
從
夫
居
的
居

住
規
則
，
使
女
兒
長
大
必
須
嫁
出
，
兒
子
成
婚
則

為
娶
入
，
因
此
父
母
與
兒
、
媳
同
住
或
兒
、
媳
與

父
母
同
住
成
為
天
經
地
義
，
理
所
當
然
的
事
。
要

是
兒
、
媳
搬
離
老
家
，
而
老
人
又
不
願
隨
同
前
往
，

才
會
考
慮
獨
居
。
與
女
兒
、
女
婿
同
住
則
為
例
外
。

至
於
住
養
老
院
，
那
是
非
常
非
常
不
得
已
的
事
，

絕
大
部
分
育
有
兒
女
的
老
人
極
為
排
斥
這
樣
的
事

情
發
生
在
自
己
身
上
。

上
述
的
性
別
差
別
待
遇
若
與
老
人
對
兒
、
女
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望
相
對
照
，
即
可
發
現
實
其
來
有

白
，
其
生
有
因
。
顯
然
的
，
農
村
老
人
對
其
成
年

子
女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望
因
子
女
的
性
別
不
同
而
差

距
頗
大
，
可
見
農
村
老
人
深
受
傳
統
文
化
之
規
範
。

若
就
中
國
固
有
傳
統
之
孝
道
觀
念
來
看
，
影

響
國
人
特
有
孝
道
觀
念
的
因
素
，
葉
光
輝
三
九

九
七
)
認
為
威
權
因
素
、
情
感
因
素
、
交
換
因
素
、

以
及
宗
教
因
素
是
其
中
之
重
要
因
素
。
葉
光
輝
指

出
:
以
威
權
因
素
而
昔
日
，
它
是
古
代
中
國
社
會
裡

最
強
勢
的
一
個
作
用
因
素
，
基
本
上
親
子
間
的
權

力
與
資
源
不
平
等
，
社
會
控
制
灌
輸
或
強
迫
于
女

接
受
應
該
敬
愛
與
善
待
父
母
的
規
範

o

情
感
因
素

主
要
取
決
於
親
子
關
係
是
否
良
好
，
良
好
的
親
子

關
係
才
能
促
使
子
女
願
意
接
受
或
內
化
無
條
件
為

父
母
付
出
與
犧
牲
的
關
鍵
要
素
。
交
換
因
素
以
工

具
性
目
的
為
行
動
的
主
要
理
由
，
子
女
願
意
尊
敬

或
善
待
父
母
乃
是
期
待
由
擁
有
優
勢
權
力
與
資
源

的
父
母
處
，
獲
得
任
何
好
處
的
考
量
下
的
表
現
。

而
由
於
子
女
之
尊
敬
與
善
待
父
母
，
除
了
冀
望
從

父
母
處
獲
得
好
處
以
外
，
同
時
它
也
提
供
了
示
範

作
用
，
而
冀
望
自
己
的
子
女
也
能
一
樣
的
尊
敬
善

待
自
己
。
因
此
發
生
在
孝
道
上
的
交
換
作
用
，
是

同
時
具
有
交
互
(
門

o
n
H
U
g
n
H
S
)

與
遞
移
(

什
可
巴
的
B
H師
的H
。
口
)
兩
種
特
性
的
，
至
於
宗
教
因
素

乃
以
宗
教
中
的
晶
慰
情
志
與
祈
褔
避
禍
功
能
而
使

個
體
願
意
接
受
或
內
化
傳
統
孝
道
觀
念
中
對
死
後

父
佳
的
追
念
祭
肥
。

本
研
究
亦
發
現

.. 

老
人
給
予
及
獲
得
子
女
協

助
間
具
有
高
度
相
關
。
此
一
結
果
證
明
了
代
間
交

換
確
實
存
在
「
互
惠
」
的
事
實
，
並
且
，
老
人

不

只
是
得
到
子
女
協
助
，
其
亦
對
子
女
提
供
許
多
協

ι
占

、

1
.

助
。
因
此
，
將
老
人
均
視
為
「
依
賴
人
口
」
而
忽
相

視
了
仍
有
許
多
身
體
尚
強
健
之
老
人
對
其
子
女
提
展

供
不
少
日
常
協
助
的
事
實
是
不
恰
當
的
，
代
問
協
悴

平
t

助
並
非
是
單
向
的
子
女
「
奉
養
」
年
老
父
白
，
對
第

、

成
年
子
女
來
說
，
老
年
父
母
亦
是
一
重
要
的
支
持
卡

(
的
右
。02
)
來
源
。
四

h
列

本
研
究
的
訪
談
過
程
中
，
對
於
研
究
者
提
出
，
'

之
問
題
，
受
訪
農
村
老
人
大
多
頗
感
興
趣
，
不
論

是
個
別
受
訪
或
小
組
討
論
，
都
能
有
間
有
答
，
且

熱
烈
參
與
。
訪
談
時
，
只
要
不
是
他
們
認
為
比
較

敏
感
的
話
題
，
差
不
多
均
會
侃
侃
而
談
，
提
出
看
卜

法
並
舉
左
鄰
右
舍
親
朋
好
友
的
例
子
說
明
。
訪
問

M

時
氣
氛
融
洽
，
訪
談
工
作
極
為
順
利
。
有
的
老
人
一

很
風
趣
，
很
健
談
，
雖
然
外
貌
或
巳
雞
皮
鶴
髮
'

但
依
然
精
神
奕
奕
，
一
點
都
沒
有
風
燭
殘
年
的
模

樣
。
當
然
，
也
有
若
干
老
人
較
內
向
關
嶼
，
不
願

多
說
話
，
但
經
研
究
者
、
指
導
員
、
或
其
他
老
人
中

鼓
勵
後
，
也
願
意
多
少
表
示
一
些
意
見
。
阱

研
究
者
發
現
，
只
要
消
除
他
們
的
疑
懼
，
讓
國

、

他
們
知
道
我
們
研
究
的
性
質
，
那
麼
，
和
他
們
的
卡

談
話
是
件
輕
鬆
愉
快
的
事
，
像
極
了
朋
友
之
間
的
抖

閒
話
家
常
。
印
象
深
刻
的
是
老
人
的
言
談
舉
止
、
十

聲
音
表
情
、
以
及
由
欲
言
又
止
、
到
暢
所
欲
言
、
卜
←



到
欲
罷
不
能
的
情
景
。
進
行
焦
點
團
體
訪
談
時
，

對
於
同
伴
的
說
詞
、
老
人
反
應
熱
烈
、
常
會
異
口

同
聲
的
表
示
贊
同
或
深
有
同
感
。
對
於
較
敏
感
話

題
，
例
如
那
個
子
女
此
較
孝
順
或
跟
那
個
子
女
比

較
親
則
常
回
答
，
一
樣
孝
順
或
一
樣
親
。
當
進
一

步
追
問
，
才
會
偷
偷
的
告
訴
研
究
者
，
並
說
:
「

這
不
能
講
，
不
然
其
他
子
女
會
怨
。
」
有
的
老
人

會
無
奈
的
說
:
「
做
長
萃
的
，
兒
女
不
好
也
要
說

好
，
壞
也
要
說
好
。
」
有
一
老
人
提
及
父
母
吃
素
，

子
女
不
以
為
然
，
不
是
特
別
為
父
母
準
備
，
就
是

不
煮
給
他
吃
，
還
說
「
讓
他
餓
死
好
了
」
。
也
有

老
人
提
及
現
在
為
人
子
女
者
很
多
不
知
體
貼
父
昏
，

也
不
願
照
顧
父
白
，
父
母
生
病
，
有
的
寧
願
出
錢

僱
用
歐
巴
桑
，
也
不
要
服
侍
老
人
，
有
的
連
錢
也

不
出
，
真
是
不
孝
。
認
為
在
父
母
要
死
不
死
，
要

活
不
活
時
能
照
顧
父
母
的
子
女
最
難
得
。
一
老
人

特
別
強
調
，
不
一
定
會
念
書
或
念
很
多
書
的
子
女

就
孝
順
，
反
倒
是
那
些
念
比
較
少
的
更
孝
順
。

一
一
、
建
議

付
對
農
村
老
人
(
或
為
人
父
母
者
)
的

建
議

受
文
化
規
範
影
響
，
農
村
老
人
對
兒
女
有
明

顯
的
性
別
差
別
待
遇
與
期
望
。
兒
子
是
自
己
的
，

媳
婦
是
娶
進
來
的
自
己
人
，
兒
子
的
兒
女
是
內
孫

(
女
).. 

女
兒
長
大
後
嫁
出
去
是
別
人
的
，
生
的

兒
女
是
外
孫
(
女
)
。
傳
宗
接
代
、
延
續
香
火
、

祖
先
祭
把
靠
兒
子
，
養
兒
防
老
的
「
兒
」
主
要
也

指
的
是
兒
子
，
因
此
對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遠

比
對
女
兒
為
高
。
誠
然
，
在
資
源
有
限
叉
子
女
眾

多
時
，
難
免
要
排
所
謂
優
先
順
序
，
以
「
理
性
原

則
」
處
理
事
情
，
因
此
差
別
待
遇
似
乎
難
免
，
現

實
考
量
實
情
有
可
原
。
前
人
傳
下
的
規
矩
自
有
其

道
理
在
。
而
且
仔
細
思
考
，
其
實
權
利
與
義
務
二

者
也
是
頗
為
相
當
，
兒
子
固
然
享
了
比
女
兒
更
多

的
權
利
，
但
同
時
也
被
期
望
盡
比
女
兒
更
多
的
義

務
。
所
以
看
似
不
公
平
，
實
是
相
當
公
平
。

不
過
，
隨
社
會
變
遷
腳
步
的
加
速
，
偏
男
柄

的
生
育
行
為
，
以
及
重
男
輕
女
的
性
別
歧
視
已
逐

漸
被
揚
棄
。
在
民
主
開
放
，
兩
性
趨
向
平
權
的
社

會
，
男
女
結
婚
，
可
以
不
必
分
是
「
娶
進
來
」

還
是
「
跡
出
去
」
。
何
況
另
組
新
居
普
遍
，
可
能

兒
子
或
女
兒
結
婚
都
是
「
搬
出
去
住
」
。
至
於
父

母
老
了
、
病
了
，
也
未
必
是
兒
、
媳
來
照
顧
，
反

倒
可
能
是
女
兒
，
女
婿
更
貼
心
、
更
盡
力
。
近
些

年
，
學
者
研
究
提
出
的
「
孝
女
文
化
」
可
茲
證
明

社
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所
以
，
若
一
心
想
維
恬

?
空

護
固
有
傳
統
，
而
不
考
慮
社
會
的
趨
勢
，
可
說
是
展

相
當
吃
力
不
討
好
的
事
。
以
親
子
之
間
的
相
互
扶
悴

耳
，

養
及
財
產
繼
承
而
言
，
民
法
早
已
明
訂
不
分
兒
、
第

\ 

女
，
而
民
俗
卻
停
步
不
前
，
此
徒
然
增
加
兒
、
女

L
V

問
之
不
平
與
糾
紛
。
四

h列

楊
懋
春
認
為
「
事
情
是
人
做
的
，
文
化
是
人

i

創
立
的
。
社
會
的
進
步
或
落
後
，
雖
然
客
觀
環
境

條
件
有
關
係
，
但
其
主
要
關
鍵
仍
操
在
人
的
手
中
。

」
(
蔡
明
哲
，
一
九
九
三
)
的
確
，
站
在
父
母
的

立
場
，
兒
女
都
是
己
身
所
從
出
，
理
應
「
手
心
、
卜

手
背
都
是
肉
」
除
非
有
特
別
理
由
，
否
則
實
應

-
M

視
同
仁
，
不
因
其
性
別
而
有
差
別
待
遇
。
人
創
立
一

的
文
化
，
可
靠
人
再
修
改
，
尤
其
是
原
有
文
化
若

已
不
合
時
宜
更
應
及
早
修
改
。

在
訪
談
過
程
中
，
婆
媳
問
題
偶
有
提
及
，
如

果
婆
媳
不
易
相
處
，
則
如
何
建
構
健
康
的
距
離
實
中

為
重
要
課
題
。
因
此
，
若
墨
守
傳
統
居
住
規
則
往
阱

往
導
致
兩
敗
俱
傷
，
互
相
怨
慰
。
叉
，
以
農
村
地
峙

區
而
昔
日
，
成
年
子
女
離
家
赴
異
地
者
日
益
普
遍
，

L
V

農
村
老
人
的
思
想
觀
念
必
需
有
大
幅
度
的
改
才
不
料

會
太
痛
苦
。
兒
女
離
家
固
然
捨
不
得
，
但
留
在
身
十

過
若
沒
發
展
餘
地
更
於
心
不
忍
，
兩
者
相
權
，
實
肛



宜
給
兒
女
充
分
自
主
權
。
只
要
自
己
還
健
康
，
身

邊
還
有
一
些
錢
，
不
必
非
要
「
兒
孫
繞
膝
」
或
「

媳
婦
三
頓
燒
」
(
即
三
頓
飯
有
媳
婦
煮
)
不
可
。

有
老
伴
者
和
老
伴
住
，
沒
老
伴
者
自
己
住
，
也
頗

自
在
的
;
而
若
與
女
兒
、
女
婿
同
住
也
沒
什
麼
不

好
。
萬
一
必
要
，
住
養
老
院
也
可
以
是
一
種
選
擇
。

心
胸
放
開
一
此
)
了
不
要
太
執
著
於
非
怎
麼
樣
才
可

或
非
什
麼
不
可
，
這
樣
生
活
才
會
自
在
此
一
了
心
理

才
會
平
衡
些
，
日
子
才
會
好
過
些
。
有
位
老
人
家

的
話
值
得
參
考

.. 

「
年
輕
人
有
年
輕
人
的
事
，
不

要
理
他
們
，
由
他
們
自
己
處
理
自
己
的
事
。
凡
事

放
開
闊
，
不
要
太
「
業
」
'
太
業
對
自
己
、
對
于

女
都
不
好
。
」

至
於
財
產
分
配
方
面
，
有
些
受
訪
者
早
早
分

配
財
產
，
有
些
則
持
保
留
態
度
，
認
為
人
到
老
年
，

只
有
出
，
沒
有
進
，
經
濟
來
源
不
多
，
財
產
保
有

有
其
必
要
，
起
碼
不
必
看
人
臉
色
，
可
保
有
尊
嚴
，

而
且
要
用
就
有
。
一
位
受
訪
老
人
感
慨
的
說
:
「

現
在
年
輕
人
，
總
想
把
父
母
的
財
產
榨
得
乾
乾
的
，

錢
趕
緊
拿
走
，
不
管
父
母
死
活
。
」
另
一
位
老
人

說
:
「
那
個
兒
子
最
重
要
?
庭
仔
子
最
重
要
。

」
(
他
說
的
旺
仔
子
指
的
是
「
銀
子
」
。
)
也
有

老
人
說
:
「
年
節
慶
賀
，
給
兒
孫
紅
包
，
可
贏
得

兒
孫
歡
心
。
」
為
了
老
年
生
活
的
保
障
，
如
果
可

能
，
宜
及
早
準
備
養
老
金
。
行
有
餘
力
或
可
先
分

一
些
給
兒
女
，
但
務
必
某
種
程
度
確
保
自
己
的
生

活
無
虞
，
因
為
的
確
是

.. 

「
錢
非
萬
能
，
沒
錢
萬

萬
不
能
」
。
有
位
很
有
危
機
意
識
老
人
家
的
看
法

可
當
做
參
考

.. 

「
手
頭
放
在
自
己
手
中
，
不
要
把

財
產
給
他
們
，
這
樣
老
的
才
有
權
。
至
少
不
要
全

部
給
他
們
，
千
萬
不
要
全
部
給
他
們
，
不
然
老
了

就
會
老
孤
獨
，
沒
人
理
你
。
」

口
對
成
年
子
女
(
或
為
人
子
女
者
)
的

建
議

農
村
老
人
對
兒
女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深
受
傳

統
文
化
影
響
，
成
年
子
、
女
除
了
盡
量
符
合
父
母

親
的
角
色
期
待
外
，
如
果
能
打
破
性
別
隔
離
現
象
，

不
論
自
己
身
為
兒
子
或
女
兒
，
在
能
力
許
可
的
範

圍
內
，
多
為
自
己
父
母
做
一
些
事
，
在
物
質
上
，

精
柚
上
，
或
身
體
照
顧
上
盡
量
滿
足
其
需
求
，
讓

父
母
無
虞
置
乏
，
得
以
平
平
順
順
的
安
享
其
晚
年
。

在
研
究
者
與
農
村
老
人
交
談
的
過
程
中
，
發

現
多
數
老
人
相
當
體
貼
、
體
諒
子
女
，
在
自
己
還

健
康
，
還
能
自
理
生
活
時
，
多
半
自
己
事
自
己
做
，

不
願
麻
煩
別
人
。
有
的
老
人
一
心
一
意
幫
助
于
女
，

ilh 
、

4
4

所
謂
「
看
頭
看
尾
」
，
讓
子
、
女
、
兒
、
媳
出
外
做

打
拼
，
無
後
顧
之
憂
。
有
這
樣
的
父
母
，
做
子
女
展

的
實
在
很
有
福
氣
。
尤
其
是
在
幫
忙
帶
孫
子
女
的
悴

耳
J

老
人
家
特
別
用
心
，
深
怕
孫
兒
女
因
父
母
不
在
而
第

、

挨
餓
受
凍
。
「
阿
媽
帶
孫
」
的
情
形
頗
為
普
遍
。

L
V

台
語
有
句
俗
語

.. 

「
阿
媽
帶
孫
，
貓
吃
健
水
」
'
四h岫

U
H

意
思
是
阿
媽
帶
孫
就
像
豬
吃
飽
水
一
樣
，
很
理
所

j

當
然
。
而
自
古
以
來
，
老
來
兒
孫
繞
膝
，
合
酋
弄

孫
一
直
被
視
為
有
福
氣
的
寫
照
，
是
既
幸
福
又
美

滿
的
一
件
事
。

誠
然
，
兒
孫
繞
膝
，
合
酋
弄
孫
的
確
是
人
生
仟

一
大
樂
事
。
看
著
可
愛
的
孫
兒
女
長
大
且
能
參
與

M

其
中
，
享
受
天
倫
之
樂
，
則
晚
景
不
致
淒
涼
，
日
一

子
不
致
寂
聊
，
自
有
其
正
向
意
義
。
然
而
，
事
情

並
不
如
想
像
那
般
單
純
與
美
好
，
而
帶
孫
與
弄
孫

也
往
往
有
別
。
帶
孫
往
往
時
間
長
，
甚
至
全
天
候

待
命
，
弄
孫
則
僅
在
高
興
時
逗
逗
而
己
，
沒
有
什
中

麼
責
任
要
負
。
倘
若
老
來
(
尤
其
是
已
經
年
老
且
時

力
衰
時
)
仍
要
發
揮
剩
餘
價
值
，
為
兒
女
帶
其
兒
叫

女
，
則
有
時
頗
為
辛
苦
，
不
僅
失
去
自
由
，
而
且
卡

勞
累
不
堪
。
更
有
甚
者
，
孫
子
長
大
一
點
，
若
要
抖

隨
父
母
離
鄉
而
去
時
，
內
心
的
不
捨
之
情
實
言
語
十

難
以
形
容
。
而
若
不
捨
分
離
，
隨
孫
而
居
，
即
使
肛



老
伴
仍
健
在
，
也
不
惜
與
之
分
居
兩
地
，
讓
老
伴

一
人
獨
守
家
園
成
為
孤
單
老
人
，
致
使
「
少
年
夫

妻
老
來
伴

」
成
為
空
想
，
真
是
於
心
何
忍
?

子
女
在
「
阿
媽
帶
孫
」
這
件
事
上
，
實
宜
顧

及
老
年
雙
親
的
體
力
及
感
受
，
不
要
太
放
手
把
孩

子
的
事
完
全
交
給
老
人
家
。
畢
竟
養
兒
育
女
是
自

己
的
職
責
，
即
使
再
忙
再
累
，
都
該
負
大
部
分
的

責
任
。
要
是
讓
老
年
父
母
抱
著
老
命
帶
，
甚
至
晚

上
都
要
起
床
為
孫
兒
女
把
尿
蓋
被
，
則
未
免
過
分

了
此
于
有
位
老
人
家
告
訴
研
究
者

.. 

「
帶
兒
女
會

出
頭
夭
，
帶
孫
不
會
出
頭
天
，
兒
女
幾
個
，
帶
大

了
就
告
一
段
落
，
孫
子
則
接
二
連
三
，
沒
完
沒
了
。

」
有
好
幾
個
老
人
家
現
在
己
經
在
帶
曾
孫
了
，
那

更
是
沒
完
沒
了
。

至
於
家
務
工
作
也
要
顧
及
父
母
的
能
力
及
意

願
，
對
於
父
佳
的
協
助
不
要
太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，

要
知
道
感
激
。
即
使
給
父
母
一
些
錢
，
那
也
是
應

該
的
，
萬
不
可
當
做
是
給
父
母
的
酬
勞
。
父
母
幫

忙
帶
孫
、
做
家
事
與
給
父
瑋
零
用
金
是
兩
件
不
相

干
的
事
，
不
宜
相
提
並
論
。
以
免
父
母
由
父
母
淪

為
煮
飯
、

帶
孩
子
的
老
倆
人
(
老
媽
子
)

向
對
農
村
家
政
推
廣
人
員
及
社
會
福
利

工
作
者
的
建
議

近
些
年
，
台
灣
地
區
已
然
邁
入
高
齡
化
社
會

的
行
列
，
農
政
或
社
政
單
位
大
多
已
開
始
有
關
「

高
齡
者
生
活
輔
導
」
的
工
作
計
畫
。
工
作
人
員
舉

開
各
類
活
動
，
鼓
勵
高
齡
者
參
加
，
也
獲
得
高
齡

者
的
熱
烈
迴
響
(
高
淑
貴
，
一
九
九
五
)

不
過
，
由
於
種
種
原
因
，
高
齡
者
生
活
輔
導

並
不
十
分
普
遍
，
很
多
曲
辰
、
漁
村
老
人
沒
有
機
會

參
加
，
實
為
可
惜
。
倘
若
可
能
，
農
村
家
政
推
廣

人
員
及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宜
廣
為
邀
請
農
村
老
人

參
加
，
以
擴
展
老
人
家
的
活
動
空
間
及
生
活
視
野
。

而
在
活
動
內
容
的
設
計
上
，
不
妨
力
求
多
樣
化
，

其
中
宜
包
括
老
人
與
家
人
的
關
係
'
以
及
老
人
如

何
心
理
調
適
與
社
會
調
適
，
俾
使
老
人
得
以
因
應

社
會
變
遷
，
而
能
夠
更
適
意
的
生
活
。

在
談
及
老
人
與
其
成
年
子
女
的
關
條
的
議
題

時
，
不
忘
提
醒
「
養
兒
防
老
」
固
然
重
要
，
「
養

老
防
兒
」
亦
有
需
要
。
而
當
然
有
關
「
五
老
五
好

說
」
，
更
要
使
老
人
家
謹
記
在
心
，
它
們
是

.. 

「

老
身
保
健
好
、
老
伴
照
顧
好
、
老
友
聯
絡
好
、
老

本
保
管
奸
、
老
心
修
養
好
。
」

回
首
來
時
路
，
多
數
老
人
可
說
歷
盡
滄
桑
，

女
性
老
人
所
走
的
路
相
對
而
言
似
乎
比
男
性
老
人

更
為
坎
呵
顛
辛
。
他
們
自
稱
是
「
日
本
製
的
」

士
、

4
A﹒

比
較
堅
固
耐
用
、
耐
磨
。
在
年
輕
歲
月
，
「
忙
侃

」
是
唯
一
的
形
容
詞
，
每
天
忙
內
忙
外
，

幾
乎
沒
展

有
一
刻
休
息
。
每
天
憨
憨
仔
做
，
做
工
流
汗
都
來
悴

耳
t

不
及
擦
。
第

、

「
每
天
天
未
亮
就
做
，
煮
飯
、
洗
衣
、
割
番

L
V

薯
藤
、
除
草
、
栽
鳳
梨
、
種
菜
瓜
、
摘
番
石
榴
、
四-MMH 

還
要
帶
小
孩
(
揹
著
、
抱
著
或
搶
著
。
煮
飯
時
背
'
，

著
煮
，
餵
奶
時
抱
著
餵
'
到
回
裡
時
搶
著
走
)

每
天
睡
不
到
四
小
時
，
夜
以
繼
日
，
年
輕
時
真
的

像
牛
馬
一
樣
，
不
，
比
牛
馬
還
不
如
。
吃
沒
吃
的
，

穿
沒
穿
的
，
都
不
知
道
日
子
是
怎
麼
熬
過
來
的
。

不
過
，
好
像
是
愈
做
愈
健
康
(
勇
)
，
雖
然
一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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瘦
巴
巴
，
卻
很
少
生
病
。
」

的
確
有
些
老
人
是
愈
做
愈
健
康
，
但
相
對
而

言
，
也
應
某
種
程
度
的
保
養
。
年
輕
時
做
得
已
夠

多
，
老
了
應
稍
微
輕
鬆
一
下
才
是
。
農
村
家
政
推

廣
人
員
及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宜
利
用
各
種
機
會
廣
中

為
教
導
提
醒
農
村
(
或
社
會
)
中
為
人
子
女
者
時
時

時
不
忘
善
體
親
心
，
善
盡
子
(
女
)
責
。

4

〔
註.. 

本
研
究
資
料
來
源
:
高
淑
貴
、
林
如
萍

L
V

(
一
九
九
七
)
農
村
老
人
與
成
年
子
女
代
間
扎
扎

關
係
|
代
間
交
換
的
型
式
、
內
涵
與
影
響
十

因
素
分
析
之
研
究
。
行
政
院
國
家
科
學
委
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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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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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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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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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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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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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
大

學
家
政
教
育
學
五
副
教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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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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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中
文
部
分

內
政
部
台
間
地
區
人
口
統
計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臺
灣
地
區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一
九
九
二
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照
顧
與
社
會
網
路
關

國
立
中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
一
九
九
七

吳
味
鄉係

之
研
究

所
碩
士
論
文
一
九
九
三

林
松
齡
老
年
人
社
會
支
持
來
源
與
老
人
社
會

需
求

.. 

兼
論
四
個
社
會
支
持
模
式
王
國
羽

編
「
社
會
安
全
問
題
之
探
討
」
國
立
中
正
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一
九
九
三
頁
二

六
五
!
二
八
九

周
雅
容
不
同
來
源
的
社
會
支
持
與
老
年
人
的

心
理
健
康
人
口
變
遷
、
國
民
健
康
與
社
會

安
全
國
際
學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一
九
九
四

性
別
、
社
會
角
色
與
憂
鬱
狀
況

胡
幼
慧

婦
女

與
兩
性
學
刊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人
口
研
究
中

心
一
九
九
一

.• 

兩
性
與
老
人
照
顧
社
區

發
展
季
刊
五
八
期
一
九
九
二
頁
一
七

。
|
一
八
一
一
一
;
三
代
同
堂.. 

迷
思
與
陷
阱

臺
北
巨
流
圖
書
公
司
一
九
九
五

胡
幼
慧
、
周
雅
容
、

2

己
的
計
代
際
的
交
換
與
意

涵.. 

台
灣
老
年
婦
女
的
家
務
變
遷
研
究
中

國
人
口
學
會
八
十
四
年
年
會

.. 

台
灣
地
區
人

口
家
庭
與
生
活
品
質
研
討
會
論
文
一
九
九

五

高
淑
貴
、
黃
種
華
農
村
老
人
生
活
狀
況
褔
利
需

求
台
灣
農
業
雙
月
刊
台
灣
省
政
府
農
林

廳
編
印
一
九
九
二
頁
三

二
八
(
四
)

一
一
|
三
九

高
淑
貴
漁
村
高
齡
者
生
活
改
善
計
畫
基
層
執
行

之
研
究
農
業
推
廣
學
報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
農
業
推
廣
學
系
編
印
一
一
期
一
九
九
五

頁
七
七
|
-
O
八

陳
育
青
臺
灣
地
區
世
代
移
動
之
探
討
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
。

國
立
臺

一
九
九

陳
肇
男

居
住
安
排
與
老
人
奉
養

中
央
研
究
院

LL 
、

4
作

經
濟
學
研
究
所
區

發

施
教
裕
、
萬
育
維
、
沈
淑
芳
、
吳
明
儒
建
立
展

退
休
公
務
人
員
養
老
制
度
之
研
究
行
政
院
悴

平
t
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一
九
九
四
第

、
、
、

章
英
華
台
灣
的
家
庭
研
究
從
家
戶
組
成
到

L
V

家
入
關
係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六
八
期
一
九
凹扮

』
乃

九
四
頁
三
五
|
四
O

一
祭
采
秀
影
響
台
灣
地
區
家
庭
親
屬
網
絡
因
素

的
分
析
私
立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碩

士
論
文
一
九
八
八

蔡
明
哲
楊
懋
春
教
授
的
鄉
村
社
會
學
思
想
圓

立
台
灣
大
學
農
業
推
廣
學
研
究
所
博
士
論
文

一
九
九
三

九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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